关于开展2025年度学生干部
考核工作的通知
各学员队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学生素质评价办法》（浙商大学〔2022〕122号）、《浙江工商大学本科生学生干部考核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商大团〔2022〕28号）、《浙江工商大学人民武装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》（浙人武院〔2025〕1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2025年度学生干部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周期
2025年1月-2025年12月
二、考核对象
学员队班团组织等：区队骨干、团支部委员、班长等学生干部。
三、考核内容
学生干部考核主要内容包括政治素养、道德品质、学习成绩、态度能力、工作业绩等五个方面。 
（一）政治素养：坚持“两个确立”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践行者，政治立场坚定、大局意识强，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。 
（二）道德品质：带头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持主流价值观，具备较好的思想道德素质，为人正派、品德高尚、廉洁自律、团结同学、助人为乐、作风优良。 
（三）学习成绩：学生干部应当是学有余力、学业优良的学生。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刻苦，上课不迟到、早退、缺席，认真听讲，按时完成作业。所有课程考试考查全部合格是对学生干部最基本的要求。 
（四）态度能力：热爱团学工作；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任劳任怨；具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作风，主动性强；熟悉本职工作，讲团结、讲纪律，具备与现职相适应的执行力和组织领导能力；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和总结归纳能力。 
（五）工作业绩：能积极反映同学们的普遍需求，帮助同学们解决问题与困难，同学们评价满意度高；能按时按量完成组织交办的工作任务，准时参加各项活动和会议；工作中有好方法、好措施、好手段，能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；工作效率高、成效明显、成果丰富，为本组织或部门建设作出积极贡献。
四、考核要求
以各级学生组织为考核单位，成立由队领导、学生代表等相关方组成的评议小组，对学生干部的政治素养、道德品质、学习成绩、态度能力、工作业绩进行综合评价。
学生干部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称职和不称职3个等级。其中，各年级优秀人数不超过7名。考核结果优秀的，还应满足以下2个条件：
1.评比期内，素质评价的学业成绩分列全年级前40%，综合素质分列全年级前40%，品德素质分列全年级前30%。
2.评比期内，学生的体质达标测评分达到80分及以上。
五、工作进度
各年级于3月17日前完成2025年度学生干部考核工作，并将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学生名单和评选过程性材料报至学员工作部。
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遵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、民主的原则，严格按照学校的相关制度和学院制定的有关细则进行，严格执行评选条件和程序，按照评选人数确定初选名单。
（二）评选过程透明、程序正确，评选结果应予以公示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员工作部
2026年3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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